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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汕尾市气象局消防维保项目

服务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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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名称：广东省汕尾市气象局消防维保项目

二、项目服务内容：对广东省汕尾市气象局消防设备、

消防器材进行维护保养，协助甲方消除消防隐患。

三、采购中介服务事项

（一）资质要求：一级

（二）工作内容：

1、每月按计划抽样测试部分设备，致使一年内所有设

备全部测试一遍。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。

2、每季度或半年（视消防工程大小）进行全面的检查，

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3、每年用公司专业的消防检测队伍进行详细的消防检

测，包括消防设施检测及消防电气性能检测。出具正规检测

报告，报消防部门备案。

4.维保公司承诺一般问题 24 小时内到现场解决，严重

或紧急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赴现场解决。

5、以诚信的服务态度同甲方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，注

重彼此间的沟通，遇到问题协商解决。

（三）选取方式：广东省网上中介超市直接选取。

四、中介服务时限：按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五、收费依据：按维护保养消防系统（消防设施数量）

收费。

六、违约责任：

（一）因一方原因，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，该方应

及时通知另一方，办理合同终止手续，并由责任方按合同总

价的 30％赔偿给对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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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因一方未履行合同约定受到罚款或给对方造成损

失的，均由责任方承担责任，赔偿金额不超过该合同额。

（三）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本合同执行的，甲、乙

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（四）若在维护保养过程中，因甲方的建筑消防设施发

生存在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、严重故障或报废等情况，乙方

向甲方出具《建筑消防设施检测记录表》提供月检表《建筑

消防设施测试记录表》、年检表《建筑消防设施检验报告》）

后，甲方拒绝整改，造成消防设施无法正常运行，则乙方有

权单方面终止合同，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甲方全部承担。

七、解决争议方式：本合同执行过程中，甲、乙双方若

有争议，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予以解决；若协商不成，则

提交项目所在地仲裁机关申请仲裁

八、其它要求：本合同执行中如发生未达事项，经双方

协商以书面形式签定补充协议，与此合同具有等同法律责任

中选公司在接到中选通知后，2 天内须安排项目负责人

联系，并协商签订服务合同。

（联系人：倪穗燕，联系电话：13502399862，地址：汕尾

市城区振业路 52 号）


